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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课思政〔2022〕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开展黑龙江省 2021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 

高质量建设项目中期检查的通知 

各学院、学部： 

根据《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新时代研

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暨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研究生课程思

政系列活动的通知》（黑学位联〔2021〕1号）和《关于开展黑龙

江省 2022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的通知》（黑学位

办函〔2022〕3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组织开展黑龙江省 2021 年度研

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中期检查工作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获批黑龙江省 2021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负责

人及团队成员（具体名单见附件 1）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项目建设进展情况。项目负责人需填写中期检查表（附件 2），

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表述清晰流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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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材料提交要求 

1.《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中期检查表》（附

件 2）PDF电子版（签字盖章扫描件）。 

2.中期检查表由学院于 2022年 7月 15日（星期五）前统一报

送，联系邮箱：jianghuanan@hit.edu.cn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.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 2年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成员原则上不

允许变更，立项 2年后提交结题验收书（各类项目建设标准及结题

验收书见附件 3-8）。 

2.项目因故不能按期结题验收的可申请延期 1年结题验收；项

目因故无法结题验收的，项目负责人 3年内不允许再申请此类建设

项目，并减少学校当年度申报建设项目的额度。 

3.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验收时须建设课程思政课程。 

4.建设期满经认定优秀的确定为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

程（教学名师和团队）、导学思政示范团队。建设成效显著的，优

先推荐申报国家级研究生课程思政示范课程（教学名师和团队）。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姜桦楠，86413771 

 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 2021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项目 

汇总表 




